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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人大常委会
推动支持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的落实

步行在中心城市冷水滩城区育才路等街道,新换的火红消防

栓特别醒目,像忠诚卫士守护着群众平安。这是永州市消防支队、
永州市水务公司运用代表建议办理支持专项资金,推动代表建议

提出问题解决的成果。据悉,目前已更换62个无用消防栓,超出专

项资金计划能更换数量20多个,消除了城市安全隐患。
近两年来,永州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,创新代表建议办理工

作机制,今年在全省首开先河,推动支持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的落

实,使代表建议督办更有力有效,提升了办理质量,增强了工作实效。

  建立工作制度

2021年伊始,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创设市财政支持代表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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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专项资金,资金规模为每年500万元。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

记、代理主任、一级巡视员王雄要求建立工作制度,规范操作,发挥

专项资金引导作用,推动提升代表建议问题解决率,使代表满意、

群众受益。2月1日,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贺一夫组织市人大财经

委、常委会办公室、联工委有关负责人专题研究起草财政支持代表

建议办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。经多方征求意见和协调沟通,2月25

日,形成《永州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(试行)》,

《办法》共七条,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使用原则、范围和审批程

序及监督与管理作出规定。

《办法》虽条款不多,但操作性、实用性强。如《办法》第四条规

定: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市人大代表建议中部分无项目资金支撑、涉

及资金量不大、资金筹措困难,但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、急需解决

的民生实事,不得用于承办单位(部门)办公经费等事项。又如第

七条还规定:对擅自改变资金用途,截留、挤占或挪用专项资金的

单位或个人,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追究相关责任,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  完善工作流程

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279件建议,为了科学合理

地在近三百件代表建议中确定支持项目,并与代表建议督办工作

有机结合,市人大常委会着力在完善工作流程上下功夫,以实现精

准支持,靶向督办,确保项目选得准、能实施、有效果。

主办单位积极申报。5月31日,向代表建议主办单位下发申

报需要专项资金支持的通知,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负责收集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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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申报,市政府办负责收集政

府工作部门及县市区政府申报。共有34个单位申报了支持项目,

涉及建议52件。

全面比较筛选。6月初,在部门申报基础上,联工委会同政府

办对今年初大会期间所有代表建议认真梳理,按照专项资金支持

范围和当年能办出成效原则,征求各督办委室意见,筛选出30件拟

支持建议,提请常委会有关领导审核拟定11件支持代表建议。

现场调查论证。7月初,酷暑时节,联工委有关负责人组织代

表建议提出代表和政府办、主办单位、督办委室负责人,进学校、入

田间地头、走城市社区街道,深入代表建议有关现场逐件调查,详

细了解项目情况,听取领衔代表和主办单位、相关方面意见建议,

形成可行性论证调查报告,提出拟支持项目初步意见。

研究确定支持项目。7月下旬,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听取了

联工委关于拟支持项目调查论证情况汇报,从严把关确定了7件支

持办理建议,涵盖农业水利设施建设、城市无用消防栓更换等方

面。

  加强督促落实

7月28日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《关

于对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部分代表建议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办理的

函》,要求落实专项资金,年内项目建成发挥作用。10月支持办理

建议专项资金全部拨付到位。

11月9日,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专项资金由

县区农业农村局监督使用,市局加强指导监督。东安县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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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现场对白牙市镇桐子山村天工坝水渠进行测量设计、建设施工,

12月可建成完工,受益水田面积500多亩600多人......
为了使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,市人大常委会采取多维跟

踪问效、有序推进的办法。督促主办单位建立项目对比照片存档、

建设施工规划手续等台账资料作为接受财政、审计检查依据;加强

协调调度,促进项目建设符合财政资金使用规范,专款专用;适时

组织建议提出代表实地视察验收建成项目。

推动财政资金支持代表建议办理的落实,是今年永州市人大

常委会创新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实践试水。下一步将总结实践经

验,发挥财政资金支持代表建议办理“四两拨千斤”引导作用,形成

支持代表建议办理、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,切实解决代表反映强烈

的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。

(永州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 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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